
国内贸易信用保险索赔单证明细表

立案号：

索赔申请人确认提供下列相关索赔文件：

（ ） 1、《（预）信用限额申请表》及其附表、《信用限额审批单》

（ ） 2、《投保单》、《保单明细表》、批单和《申报单》等保险合同证明文件

（ ） 3、已缴保险费证明

（ ） 4、《案情说明》

（ ） 5、贸易合同（或订单）

（ ） 6、增值税发票

（ ） 7、货物运输证明

（ ） 8、货物交付相关证明（包括但不限于发货证明、收货证明等）

（ ） 9、质检报告

（ ） 10、对账单

（ ） 11、结算方式证明文件（包括但不限于商业承兑汇票、支票等）

（ ） 12、已收款证明（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提供的收款凭证,银行承兑汇票等）

（ ） 13、未收款证明

（ ） 14、担保文件

（ ） 15、买方破产或丧失偿付能力的证明文件

（ ） 16、被保险人已申请登记破产债权及破产债权获得确认的证明文件

（ ） 17、被保险人已进行仲裁或诉讼的证明文件

（ ） 18、被保险人进行诉讼/仲裁财产保全的证明文件

（ ） 18、被保险人采取减损措施的其他相关证明文件

（ ） 19、买卖双方往来函电

（ ） 20、《委托代理协议书》（正本 2 份）（如委托保险人追偿）

（ ） 21、委托协议（如委托第三方追偿）

（ ） 22、《赔款转让协议》

（ ） 23、授权委托索赔文件

（ ） 24、其他证明文件或相关材料

注：以上文件索赔申请人均可提供复印件，必要时保险人有权要求索赔申请人提供正本文件。

索赔申请人签字： （公章） 年 月 日


